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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8月7日，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113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

收到上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并积极会同相关各方按照要求问题进行认真落

实并回复，现将具体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期公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1日，维维集团持有5.50亿股公司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2.91%，其中累计质押公司股份共计4.79亿股，占

其持股总数比例为87.0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8.65%。请公司核实并披露：

（1）结合维维集团上述股份质押状况及目前资金情况，说明维维集团进行本次

股权转让的主要考虑和资金用途；（2）上述股份质押是否会对本次股权转让过

户产生影响及解决措施，并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回复： 

（1） 结合维维集团上述股份质押状况及目前资金情况，说明维维集团进

行本次股权转让的主要考虑和资金用途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550,191,50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2.91%，累计质押的其所持本公司股票共计

247,941,644 股，占其持股总数比例为 45.0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83%，

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其资产负债率为 63.59%，账面货币资金为 9,838.40万元。 

维维集团前期股份质押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本次维维集团股权转让的主

要考虑是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回笼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2）上述股份质押是否会对本次股权转让过户产生影响及解决措施，并提

示相关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维维集团未质押的股票共计 302,249,862 股,占其持股

总数比例为 54.9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8.08%；拟向新盛集团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 28,424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因此，上述股份质押不会

对本次股权转让过户产生影响。 

二、公告披露，本次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新盛集团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和无实际控制人。同时股权转让双方将对上市公司董

事会进行改选，受让方可以提名两名非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换届选举时，受让方享有对董事会三名非独立董事的提名权以及一名独立

董事的提名权。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结合公司历史股东大会表决情况、目

前的董事会构成和实际经营管理情况等，具体说明认定公司无控股股东和无实

际控制人的依据及合理性，并请律师发表意见；（2）新盛集团本次收购公司股

权的主要考虑，未来是否有意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3)维维集团及实际控制人

是否拟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并说明原因；（4）结合上述股权结构变动等情况，

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管理稳定性是否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历史股东大会表决情况、目前的董事会构成和实际经营管理

情况等，具体说明认定公司无控股股东和无实际控制人的依据及合理性，并请

律师发表意见 

公司历史股东大会中，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平均为

6.08 亿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36%，其中维维集团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0%。目前公司董事会由 6名非独立董事和 3名独立董

事构成；其中，5名非独立董事由维维集团提名，3名独立董事由维维集团提名；

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由经营层进行经营管理，经营层经董事会聘任，由 6人组成，

其中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 1 名由维维集团委派的董事兼任，分管营养棒产品的

副总经理 1名由日方委派的董事兼任，分管生产、销售的 2名副总经理和 1名财

务总监是上市公司内部产生。 

根据公司 2019年 7月 31 日的股东名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前五大



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比例 

1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 

2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91% 

3 大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6.26%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8% 

5 宁波博泓合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8%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维维集团及新盛集团双方同意维持上市公司现有九

名董事会席位，双方应当依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对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改

选，本次改选，受让方提名二名非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时，新盛集团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享

有对董事会三名非独立董事的提名权以及一名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并优先享有董

事长的提名权。新盛集团享有一名监事的提名权。新盛集团有权委派上市公司财

务副总监或财务经理。 

根据目前的协议安排，公司认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

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

上成员选任 

（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至董事会改选前，公司董事会由 6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构成；其中，5名非独立董事由维维集团提名，维维集团能够决定公

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故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维维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杨

启典、魏伯玲、胡云峰、张桂宣、庞政堂、曹荣开等自然人； 

董事会改选后，新盛集团将提名二名非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而维维集团在



本次权益变动后保留有三名非独立董事提名权，第三大股东大冢(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享有一名非独立董事提名权，公司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亦无实际控制人。 

律师意见：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至董事会改选前，公司董事会由 6 名非独立董事和 3

名独立董事构成；其中，5名非独立董事由维维集团提名，维维集团能够决定公

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故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维维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杨

启典、魏伯玲、胡云峰、张桂宣、庞政堂、曹荣开等自然人； 

董事会改选后，新盛集团将提名二名非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而维维集团在

本次权益变动后保留有三名非独立董事提名权，第三大股东大冢(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享有一名非独立董事提名权，公司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亦无实际控制人。 

（2）新盛集团本次收购公司股权的主要考虑，未来是否有意取得上市公司

控制权 

新盛集团本次收购维维股份股权的主要考虑如下： 

1）国家政策支持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国有企业帮助非公企业发展，有利

于提升上市公司融资能力，优化法人治理结构； 

2）新盛集团作为徐州市属大型国有企业，维维集团是徐州地方的名片，维

维股份作为徐州大型民营上市公司，未来有机会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共同合作

拓展业务； 

3）维维股份主业经营相对稳健，新盛集团看好维维股份未来长期发展。 

新盛集团未来十二个月内没有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意向。 

（3）维维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是否拟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并说明原因 

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完成后，维维集团持有上市公司 15.91%的股份，维维集

团及实际控制人出于自身管理和发展需要，将放弃上市公司控制权。 

（4）结合上述股权结构变动等情况，说明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主营业务和

经营管理稳定性是否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若本次协议转让最终完成，根据协议双方的约定，双方将依据《公司章程》

第八十三条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改选。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换届选举时，享有对董

事会三名非独立董事的提名权以及一名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并优先享有董事长的



提名权。受让方享有一名监事的提名权。受让方有权委派公司财务副总监或财务

经理。因此，上述股权结构变动可能将导致公司经营管理层的人员变动。公司将

敦促各方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股东权利，保证公司经营稳定过渡，切实维

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截止目前，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无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管理层进行调整的具

体安排，公司经营管理由原有的经营团队进行经营，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

管理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三、请公司及相关各方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筹划过程、关键时间节点，并

梳理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同时，请公司向我部提供涉及本次交易的

内幕知情人名单，供我部进行内幕交易核查。 

    公司及相关各方在筹划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过程中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

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备案并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

知义务，同时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业务管理系统提交了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

筹划过程、关键时间节点的情况说明和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内幕知情人名单。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